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别代码： 0852

学位类别名称： 工程硕士

专业领域代码： 085212

专业领域名称 ： 软件工程

（□博士点/√硕士点，是否新设专业□）

此版培养方案自 2018 级研究生（√全日制/√非全日制）开始实施

青岛大学研究生院

2018 年 7 月 12 日



一、研究方向及其特色和意义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和意义

一、软件工程

理论与方法

本方向紧密结合各种形态软件和前沿技术，侧重基础软件

理论知识和大型软件开发方法与技术的研究，包括软件理

论、软件开发技术、软件需求工程、软件测试、软件中间

件技术以及软件项目管理，研究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中软件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二、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

术

以大数据为核心研究对象，面向海洋、医疗、教育、生物

信息、交通等领域，重点研究大数据的预处理、存储、建

模与分析、可视化、智能知识管理与决策支持等领域的基

本理论及核心技术，使学生掌握大数据采集和存储的基本

方法，大数据分析的基本算法和编程技术以及大数据展示

的核心技术，具备利用大数据的方法解决具体行业应用问

题的能力，实现大数据与各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

三、数字媒体

与虚拟现实

技术

以数字媒体建设中可视数字内容的数字化、可视化、个性

化服务与分析的巨大需求为导向，面向影视、出版、新闻

娱乐、游戏、广告等行业，针对图形、图像、3D 等可视

媒体为主的数字内容，重点学习图形与视觉计算、图像处

理与模式识别、虚拟现实与人机交互、三维形状分析等领

域的基本理论及核心技术，掌握图像信息的基本表示、分

析和处理方法，数字几何处理的基本算法，计算机视觉的

原理与方法、构造、交互和控制虚拟现实系统的基本方法



以及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中的应用，具备处

理和表示数字媒体的理论与技术，并能够应用于数字内容

产业中。

四、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技

术

本方向密切结合青岛智能家电和高端海洋装备所需的机

器学习、智能控制、嵌入式系统、工业大数据等，开展理

论与应用研究，侧重于人工智、工业互联网、机器人等技

术的研究，及其在包括智能移动终端、智能家居（智慧家

庭）、智能安防、健康管理等应用领域，以及船舶与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智能测量与精度控制、制造智能信息处理等

领域的应用。

二、培养目标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身心健康。

2. 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产业需求，秉

承“坚持理论研究与领域应用并重，坚持工程型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

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思路，以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宗旨、服务地方为

目标，紧密围绕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创新思维、专业素养及解决大型复杂问题的工程能力，为地方和国家培养

创新型复合型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人才。

三、基本学习年限（硕、博须分述）
学制 3年，非全日制学习形式可适当延长，

最长修业年限 6年



四、培养方式及其他

（一）采用全日制研究生管理模式，实行集中在校学习和社会实践相

结合的培养方式。

（二）课程学习、科学探索、技术应用、工程实践相结合，坚持理论

学习和工程实践并重。鼓励各种形式的自学（MOOC、SPOC、小组研讨、探

索实验、参加学术讲座等），倡导新型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理论学习主

要在校内完成，其他形式的学习、实践在实习单位或实践现场完成。加强

学生的技术开发和工程实践能力的训练，培养计算机技术与行业应用相结

合的能力。

（三）采用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

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学校聘请具有丰

富实践和教学指导经验的企业资深技术或管理人员参与课程教学,并对学

生的软件工程实践进行联合指导。

五、本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总学分 24 学分（含必修环节）

其中：学位课 17 学分、非学位课 7 学分

学术规范、职业伦理课、创新创业类课不少于 1学分

具体的课程设置如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开课院系 备注

公

共

学

位

课

412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2 32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选

4122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医科） 1 16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选

4052001 硕士英语综合 2 32 1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必选

4052002 硕士英语听说 2 32 1
公共外语教育

学院
必选

专 4522001 软件方法学 3 48 1 数据科学与软 必选



业

学

位

课

件工程学院

4522002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48 1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必选

4522003 矩阵分析与应用 3 48 1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必选

4522004 软件工程前沿讲座 1 16 1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必选

专

业

选

修

课

4522011 学术规范和 IT 职业伦理 1 16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必选

4522012 软件测试理论与技术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方向

一：至

少四

选二

4522013 IT 项目管理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14 普适计算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15 复杂网络理论与应用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16 数据科学理论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方向

二：至

少五

选二

4522017 分布式与云计算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18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19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0 生物信息学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1 虚拟现实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方向

三：至

少五

选二

4522022 计算机视觉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3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4 数字几何处理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5 数字图像处理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6 自然语言处理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方向

四：至

少五

选二

4522027 深度学习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8 人工智能技术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29 智能机器人技术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4522030 脑与认知科学 2 32 2
数据科学与软

件工程学院

公

共

选

修

课

1052002 信息检索（理） 1 16 2 研究生院 任选

1052003 创新创业讲座 1 16 2 研究生院 网课

1052004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1 16 2 研究生院 网课

1052005 国际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1 16 2 研究生院 网课

1052006 研究生科研能力训练与培养 1 16 2 研究生院 网课

六、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6 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科技开发

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具体执行且不低于教指委统一要求）

1、实践目的：通过实际工程问题解决，全面了解软件工程专业理论

基础、方法和技术途径。

2、实践时间：根据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的领域特点，要求研究生

在完成课程学习阶段后进入工程领域的专业实践环节，累计时间为 1年。

3、实践方式：可采用以下几种灵活方式：由导师（校内导师+校外导

师）结合自身所承担的企事业单位科研课题，安排学生到现场进行专业实

践；进入企事业单位，参与科研项目或工程项目、技术岗位锻炼等形式进

行专业实践；在校内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研究。

4、实践内容：专业实践内容应包括技术方案设计、软件开发、专业

调研、专业实习等。

5、考核标准：专业实践活动结束后，研究生应提交《青岛大学研究

生实践活动报告书》，由导师负责审核，并由学院负责归档。合格者获得

6 学分。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参加其他学术报告、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

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邀请软件工程领域内学术专家、行业实践单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

级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专家，面向研究生做行业发展前沿讲座。研究生参

加 4 次讲座，并撰写学习报告，经导师审查通过者，视为完成“软件工程

前沿讲座”课程，计 1 学分。

七、必读书目（本专业研究生须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者 必读或选读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计算机学报

软件学报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智能系统学报

机器人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

学报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SCI 收录的国内外期刊

CCF 推荐的国内外会议和期

刊

CSCD收录的其他期刊

中国计算机学会与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主办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和中国计算机学会联合

主办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中国计算机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哈

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中国自动化学

会

中国计算机学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国家

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

心和中国科学院合肥智

能机械研究所

SCI 索引

CCF 推荐

CSCD 收录

必读

必读

必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选读



八、个人培养计划

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和研究方向，研究生须在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应对学位课、选修课、教学实践、专业实践、

学术活动、文献阅读、学位论文选题范围、论文预期目标及进度、科研工

作等提出具体要求、做出具体安排。培养计划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 6周内

制定，报研究生院备案。

九、开题、中期考核工作的组织工作安排及要求

1、论文开题：研究生须在第二学期末撰写《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并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证，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软件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必须在由本专业3-5

名研究生指导教师组成的开题专家小组的组织下公开进行。开题报告包含

文献综述，文献综述不得少于 5000 字。文献阅读量至少在 25篇以上，对

所研究的课题具有较全面的历史回顾，对国内外研究、开发、应用技术动

态有较深刻的评述，并对其研究课题的出发点有立论依据。

2、中期考核：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行中期考核制度，中期考核工作一般应在第四

学期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是考核研究生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

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

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等。参加考核的研究生须填写《青岛

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考核表》，全面总结入学以来的思想、学习、科研等

方面的情况。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学习、科研能力、学习态度等表现做出



评价，提出意见。中期考核小组成员由 3-5 名研究生导师组成，考核标准、

内容、方法和结果处理按照《青岛大学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实行

中期筛选的暂行办法》实施。

十、学位论文工作的内涵要求

学位论文应表明学位申请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由学位申请者本人在导

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应有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2万字，符合青岛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规范。

（一）论文选题

软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

明确的工程背景，亦可来源于导师的应用或理论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要

有实际应用和研究价值，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选

题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先进性。

（二）论文形式

软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研究类学

位论文，如应用研究论文，也可以是设计类和产品开发类论文，如产品研

发、工程设计等，还可以是软科学论文，如调查研究报告、工程管理论文

等。

（三）论文规范

软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应条理清楚，用词准确，表述规范。



学位论文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封面、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版权使

用授权书、摘要（中、外文）、关键词、论文目录、正文、参考文献、发

表文章和申请专利目录、致谢和必要的附录等。

（四）论文开题

进入论文工作前，研究生须在大量查阅中外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撰写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间安排在第三学期末。

开题报告内容包括：选题意义、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计划

及目标、主要技术（理论）难点及拟解决方案等。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

并由开题报告评议小组评审。开题评议小组成员 3-5 名，均应具有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其中 1-2 名应同时是专业实践领域的专家。评审通过

后报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并由学院存档。

（五）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为确保研究生按期完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应于第四学期组织有关人

员就研究生论文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阶段性总结。

（六）学位论文评阅及预答辩、答辩

（1）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合作项目应明确其本人为主

完成的部分。

（2）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

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3）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研究生必须以第一作者且青岛大学为第一

作者单位发表 1篇与本人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论文。

（4）学位论文应有 3位专家评阅，其中 1名为学校具有副高级以上



职称的教师，另外 2 名为校外其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或工程部门

的专家。

（5）学位申请者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论文评阅专家意见修改学位论文

后，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预答辩工作最迟不能晚于正式答辩前一周

完成。预审通过者方可进行正式答辩。预答辩未通过的，须根据专家的意

见限期内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修改，修改完毕并经导师同意后方可再次申

请预答辩。再次预答辩仍不通过者延期半年，对论文进行修改后方可提出

答辩申请。

（6）预答辩通过后，由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组

织论文答辩，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意见，并将所有申报材料整理好，由学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字（一式三份）后上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十一、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

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达到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环节要求，完成学位

论文工作，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在申请硕士学位前，研究生需达到经校学位办

备案的、学院自主制定的硕士学位申请学术条件，并符合《青岛大学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有关规定，经学校审核通过，授予相应硕士学位。






